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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美術館２館停車場管理辦法 

2019.02.21版 

一、停車場名稱：臺南市美術館２館停車場(以下簡稱本停車場)。 

二、停車場種類及車位數： 

    本停車場共有地下一樓及地下二樓兩層，小型汽車共 593格(含無障礙車

位 13格、婦幼車位及綠能車位各 12格)；機車停車位：180格(含無障礙

車位及綠能車位各 5格)，車輛使用者應按其車類停放。 

三、停車場營業時間：全天(24小時)對外營業。 

四、停車場收費標準與收費方式： 

 (一)收費標準： 

1. 小型汽車(250cc以上重型機車，比照小型車收費) 

計時停車： 

(1)平日(週一至週五)：30元/時。 

(2)假日(週六、週日及國定例假日)：40元/時。 

(3)停車時數未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算收費，停車時數逾 1小時以

上，其超過不滿 1小時部分，如不逾 30分鐘者，以半小時計算；

如逾 30分鐘者，仍以 1小時計算收費。 

月租停車： 

(1)一般全日月租，每月 3000元，採年繳者，優惠每月 2900元。 

(2)周邊里民月租：每月 2400元，採年繳者，優惠每月 2300元。(凡

設籍於小西門里、南門里、郡王里之里民)。 

(3)館舍所在里里民月租：每月 2200元。(凡設籍於１館館舍永華

里、２館館舍南美里之里民)。 

上開(2)、(3)里民原則每戶提供 2部小型汽車月租優惠名額，超過部

分仍以一般月租收費標準收費。 

申辦月租請檢附汽車行照影本。里民優惠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首次辦理月租停車民眾，若首次月租未足月時，依使用起始日計價

(計價以每月 30日計價)併隔月月租一併收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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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年繳之月租民眾，若未到期限擬辦理退費者，請攜帶發票辦理退費

事宜，並酌收 200元手續費。 

2. 汽車停車抵用券：每本 100張 2500元，每張可停車 1小時。 

(1)本停車抵用券，購買以每次本為單位以上，恕不零售。 

(2)本停車抵用券全日皆可使用，每次使用不限張數，恕不找零。 

(3)本停車抵用券，認券不認車。如遺失停車抵用券，恕不補發。 

(4)本停車抵用券無使用期限。申請退券退費作業時，須憑購票發票

辦理退券作業，並酌收 100元手續費。 

3. 機車： 

計次停車： 

(1)平日(週一至週五)：10元/次。 

(2)假日(週六、週日及國定例假日)：20元/次。 

月租停車：每月 300元。應將刷卡片隨時妥善保存，憑刷卡片進出停

車場，如刷卡片遺失，應至本停車場內辦公室補申請刷卡

片，並酌收補卡費 100元。 

4.持有各縣市發放之身心障礙停車位識別證之車輛，機車免費停車，汽

車享有停車前 4個小時免費。 

(二)收費方式： 

1. 本停車場採車牌自動辨識系統電腦收費系統方式。 

2.進出場程序： 

(1)進場： 

汽、機車一律由府前路入口進入停車場。 

小型汽車不論計時或月租車輛，均於應在車道入口停車，完成車牌

辨識後才可進入停車。 

機車於入口投幣後進入停車場；月租機車則以刷卡方式進入停車

場。 

(2)出場： 

汽、機車一律由從友愛街出口離開本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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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需至自動繳費機繳費，且繳費後應於 30分鐘內取車離場，逾

時需再補繳費。月租車輛無需至繳費機繳費即可離場。 

出場時系統無法辨識繳費之車輛，應至本停車場辦公室補辦驗證手

續，如無紀錄可稽者，應自停車當日零時起算，補繳停車費後始可

離場。 

五、月租停車並非租賃特定車位予車主，不負保留車位之義務，已無停車位

時，不得以月租理由向本停車場要求停車。 

六、本停車場之月租停車限當月使用，未於月租期限到期前辦理續租者，造成

跨月逾時停車者，將以計時停車標準計費，敬請車主儘早辦理續租手續。 

七、車輛刻意規避辨識入場或不當手段入場，如有違反者，本停車場可對違規

車輛使用者追繳停車費。 

八、汽車限停放本停車塲停車格內，機車限停放於機車停車區範圍內。 

九、本停車場限高 2.2公尺，車輛進入停車場時，應請注意各入口處之限高標

誌，超高車輛，請勿入場。如未依限高規定強行入場，車輛損壞，停車場

經營業者不予負責，若因而致停車場設施毀損，車輛使用者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十、車輛進、出場應遵循停車場內標誌、標線或依管理人員指示方向進出，車

輛停放時，應依標誌、標線、停車格位佈設方式入格停妥車輛，俾確保安

全，如有任意停放致妨礙其他車輛行進或停放者，本停車場得依停車場法

第三十二條規定，將車輛移置至適當處所，並得請求 900元移置費（不得

超過違規拖吊費用），如因違規停放導致停車場內意外事故或損壞相關停

車設施，車輛使用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一、車輛禁止裝載易燃、易爆或其他危險物品進入停車場停放，否則應負擔

一切因而發生之損害賠償責任。 

十二、本停車場僅出租停車位，供車輛停放之用，本停車場對停放之車輛不負

保管責任。但可歸責於本停車場之事由，致車輛毀損、滅失或車內物品

遺失者，不在此限。 

十三、車輛使用者因故意或過失破壞、毀損停車場內各項停車設備者，應負損

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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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 

十四、本停車場內各項停車設施，本館應善盡管理維護之責，車輛使用者及其

相關人員因使用本停車場設施，而發生意外事故或遭毀損時，本停車場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本停車場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

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

限。 

十五、車輛停放於本停車場內逾期超過 7日以上未駛離，本停車場得通知車主

限期補繳停車費，逾期未補繳者，依法處理。 

十六、停車未依規定繳費累計達 3000元，經開立張貼勸導單未於 5日內補繳

者，由本館通知執法單位依法移置，且應繳清積欠費用始得領車。 

十七、車輛使用者於停妥車輛後，應即熄火，不得在停車場內逗留且嚴禁由進

出口匝道進出取車。 

十八、臨時執行勤務之救援、消防、電力、電信車輛，得免收費出場，任務完

成應即 駛離。 

十九、本停車場使用者如有妨礙車輛或人員行進使用、危害安全、占用無障礙

車位、未經許可之個人或商業宣傳、活動辦理、未懸掛車牌、滯留未繳

停車費、廢棄車輛等違規情事，經本停車場人員口頭勸導或張貼告示勸

導單改善，經制止仍未改善者，本停車場得終止其使用，拍照存證並報

請執法單位，相關責任及衍生費用由車輛所有人自負。 

二十、如遇特殊營運、維護需求或其他不可預期因素，停車場可實施管制，機

動調整開放範圍及對象。 

二十一、本停車場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一)每一個人體傷、死亡之保險金額：新台幣三百萬元。 

(二)每一意外事故體傷、死亡之保險金額：新台幣一千五百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務損失之保險金額：新台幣三百萬元。 

(四)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新台幣三千六百萬元。 

二十二、本辦法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法令規定不明時，

由雙方本於誠信原則協議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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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基於本辦法事項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但不 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三六條

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二十四、本停車場消費者服務電話：06-2218881轉 2920。 


